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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4－004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安徽省阜阳市泉北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项目实际投资额不低于投标报价中预估投资总额

14,010 万元的 90%；公司拟出资 5,600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、

建设及运营，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100%股权。 

 投资期限：特许经营期 30年（含建设期）。 

 预计投资收益率：项目股本金内部收益率预计为 8.02%。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 

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: 工程延期完工的风险、污水处理服务费支

付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 2013年度第九次

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投资安徽省阜阳市泉北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的议

案》，公司拟出资 5,600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阜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阜阳水务”，子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）负责该项目的投资、

建设及运营，公司持有阜阳水务 100%股权。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 日接到《安

徽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中标通知书》正式中标该项目，并于 2014 年 1月 21日与

阜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签署了相关协议。 

对该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,未构成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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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本次投资项目为安徽省阜阳市泉北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，项目规模为 3万吨

/日；出水标准为 GB18918-2002 一级 A标准；项目实际投资额不低于投标报价中

预估投资总额 14,010 万元的 90%；项目特许经营期 30 年（含建设期）；项目股

本金内部收益率预计为 8.02%。 

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鉴于阜阳水务的登记注册手续尚未完成，因此由公司代为签署相关协议。经

阜阳市人民政府授权，阜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与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1

日签署了该项目的《特许经营协议》和《污水处理服务协议》。  

特许经营期：30年（含建设期）； 

项目建设及规模：由阜阳水务负责建设规模为 3 万吨/日的污水处理厂及配

套污水管道工程； 

污水处理厂主要执行标准：出水排放标准执行 GB18918-2002 一级 A标准； 

污水处理价格：初始污水处理价格 2.125 元/立方米，开始商业运营日起满

三年，或任一次调价开始执行之日起满三年可以按约定申请调价； 

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 

四、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阜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：为阜阳市人民政府授权监督管理城市污水处

理工程建设和运行的政府职能部门；主任：陈继民；地址：阜阳市颍州中路 306

号。 

阜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：由公司在阜阳市全资设立负责本项目的投资、

建设及运营，注册资本为 5,600 万元，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投资此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。公司已在安徽省淮南市、马鞍山市

等地投资了多个水务项目，能够实现统一调配人员、集中管理、有效降低成本。

获取本项目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安徽水务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，对后续拓展

该区域水务项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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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 

本公司取得安徽省阜阳市泉北污水处理厂 BOT项目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

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1、工程延期完工的风险：存在因拆迁量较大而导致的工程延期完工的风险； 

应对措施：由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拆迁工作，并在协议中约定在该情

况下可相应顺延项目的建设期及特许经营期。 

2、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风险：在项目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方面存在一定

的风险； 

应对措施：公司将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，争取将污水处理服务费纳入政府

年度财政预算，以保证其足额支付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月 23日 

 

备查文件目录：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。 

 


